福州市粮食局同岗替代（AB岗）制度
  一、为了进一步整合机关管理资源，优化机关管理要素，规范机关管理行为，改善机关管理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制定并实施同岗替代工作制度。

    二、实行同岗替代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等制度的有效落实，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

    三、同岗替代制度是指在工作日内，机关某一岗位的A岗责任人因缺位、因公出差、休假（病假）或其他情况短期不能在位履行工作职责的情况，应指定相同或相似岗位的B岗责任人员代行其职责，以保证工作连续性的制度。临时外出不影响审批、审核时限和办理结果的不适应于同岗替代制度。

    四、A岗责任人因事由不在岗，必须实行同岗替代制度的，应提前向处室领导报告，并根据处室领导的安排，采取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做好工作的移交，向替代人员作好有关工作、相关资料、手续上的交待，不得因缺岗而影响本局各项正常工作的开展。因特殊原因来不及移交的，处室领导应及时安排B岗责任人替岗。

    五、B岗责任人在替岗期间应做好本职工作，并享有A岗责任人的职责权利，对A岗的工作职责要认真负责。

    六、B岗责任人应认真学习相关业务知识和技能，熟悉A岗承办事项的原则规定，切实履行所替代岗位的职责，按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业务，待A角返岗后主动说明代行职责的情况，并将有关材料交A角。B角工作人员在替代A角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遇有不便处理或无法处理的事项时，应及时向处室领导报告，并耐心地向服务对象解释，同时将该事项详细记录在册，待A角工作人员复岗时认真移交。

    七、因工作原因，局长缺岗由指定的副局长（副书记）替代；副局长缺岗由局长指定人员或熟悉其岗位工作的处室领导替代；处室领导缺岗，由分管副局长指定人员或熟悉其岗位工作的处室其他负责人或本处室其他工作人员替代；处室一般岗位工作人员缺岗，由处室领导指定本处室其他工作人员替代。

    八、A岗责任人离开岗位，未交待B岗责任人代行承办业务，造成工作缺位并引起不良后果的，由A岗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因特殊原因来不及移交的，由处室领导顶岗或指定B角顶岗。

九、B岗责任人在代行A岗责任期间，不履行或不能正确履行相关职责，造成不良后果，将按照失职追究制度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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